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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御史制度及其历史作用

桂 宇 石

我国封建社会的御史制度
,

是世界各国古未有之的一项特殊的政治法律制度
。

设立御史

职官
,

不理床政
,

专督各级官吏
, “

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
, ”

实为我国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官僚

政治的一大特色
。

可是
,

建国三十多年来
,

论及这一问题的文章
、

著述甚少
,

涉及御史制度

历史作用的论述更可谓风毛麟角
。

笔者认为
,

研究御史制度的利弊与作用
,

对于研究封建社

会政治制度及其法制
,

有不可低估的意义
。

本文试就御史和御史制度形成的原因及其历史作

用作一简单论述
,

以期引起进一步探讨
。

一 御史和御史制度

史籍上有关御史名称的记载
,

最早的散见于周代及春秋战国
。

战国时
,

献书多日
: “

献书

于大王御史
。 ”

秦赵会于淹池
,

亦令御史书事
。

淳于党曾云
: “

御史在后
,

执法在傍
。 ”

那时的御

史
,

多是掌记事的文书一类的小臣
,

与后代御史的职任迥然有异
。

《周礼
·

天官》对御史职掌的记载
,

有
“

小宰之职
,

掌建邦之宫刑
,

以治王宫之政令
”

之说
。

以小宰之职
,

(中下士者为之 )掌王宫纠禁
,

颇似汉代御史中垂居殿中兰台
,

察举非法
。

故《历

代职官表》卷十八有云
: “

汉御史中皿执法殿中
,

与周官小宰掌宫刑以宪禁于王宫者相 近
” ,

“

内外百官悉当受成法于御史
,

实后世司宪之职所由出
。 ”

由此看来
,

周官小宰虽为宫掖小吏
,

职任与后代御史亦有所不同
,

但他们掌治令
,

授成法
,
俨然应属司宪之官

。

据此
,

笔者大胆

地认为
:

后代掌纠弹之任的御史便渊源于此
。

掌纠察职任的御史的确立
,

时在初秦
。

当时的御史
,

尚未独专纠察
,

还要兼理庶政
。

杜

佑《通典 》云
: “

御史
,

秦官也
。 ” “

秦置御史大夫
,

以贰于相
。 ”

而且
, “

凡示相有圈
,

则御史大夫

以次序迁
,

乃三公之任
。 ”

((( 历代职官表 ))) 据《前汉百官表》中记载
,

四十九个觅相里头
,

由御史

升任的便有二十三个
。

御史位上卿
,

印银质
,

级青色
,

秩二千石
,

由郡国守相高第选任
。

此
:
时的御史

,

已非往日之中下士者能为之
。

这是官居中央的御史大夫
。

在地方
,

秦始皇一统六国
,

罢侯置郡后
,

获土广大
,

官员 日多
,

为加强对官吏的控制
、

整肃吏治
,

秦始皇令御史出监诸郡
,

名为
“

监御史
” 。

(杜佑《通典》 )此乃汉时部刺史以 及 后 代

御史奉命出巡的渊源
,

后代之系统完善的地方监察制度的演成
,

便由此而始
。

御史制度
,

作为一项政治法律制度的正式确立
,

则在汉时
。

其重要标志有二
:
一

, “

御史

台
”

的建立 , 二
,

一整套固定的地方监察机构告成
。

汉初御史大夫为三公之一
。

汉代三公
,

一日太尉 (汉武帝元狩四年改名大司马 )
,

掌军马
;

一日示相
,

(汉哀帝元寿二年罢垂相置大司徒 )掌行政 , 一日御史大夫
,

(汉成帝缓和元年改名

大司空 )掌监察
。

此时的御史大夫
,

仍有辅助垂相的职责
,

还未独专纠察
。

汉成帝绥和元年
,

御史大夫何武建议
:

设三公官
,

分职授政
。

故汉成帝把御史大夫改作



大
;

d空
,

分行爪相的职务
。

御史人人的监察职公
,

悉数 交给御史
,

卜爪
。

此后
,

御史中爪 跃

成为一 切御史的 长官
,

权势 ! ! 益林宜
。

御史中爪办公的地方 一
“

御史台
” ,

遂成为独立的 监

察机关
。

御史 , l ,水掌
“

御 史台
” ,

中水制完成
,

时在汉光武帝时代
。

御史
,

!
,

瓜 原本延 (介列 二公的 御史大人的副贰
,

上持御火府务
。 ,

卜瓜作为御史大夫的属员
,

分正吮和副丛
,

秩各千石
,

简称 中承
。

因他常住段中主待法纪
,

故又称
“ ,

卜执法
” 。

中丛既 可

外杆务部刺吏
,

内领 f寺御史
,

亦可接受公卿 奏事举幼案 章
,

就是廷树办的狱词
,

也要送给他

过 ! !
。 `

l
,

丛领下的
“

御史台
. ,

职 此数来有 l
·

数种之多
,

诸如察举 作法
,

典法度
,

掌律令
,

理

大狱
,

治疑案
,

监理诸郡
,

禁寒股侈
,

安抚啊国
,

护从巡 ::t 娜薄
。

御史中示之下
,

尚有 f寺御史
、

治 朽下寺御史
、

符般御史
,

监军御史
,

绣衣红指御史等台臣
。

侍御史是御史台职员
,

职任既多且重
,
泊 朽侍御史 山精通法律的高弟御史充任

,

挟持书接立

帝 王之傍
, “

凡天下诸撇事
,

节 以法律
,

当其是 作
。 ”

绣衣直指御史
,

身粉锦袍
,

以示茸荣
,

直

指 即指定一事叫他去干
,

是临时的特派员
。

监军御史指派到军中监旅
,

督运军粮的派员
。

以上为中央
“

御史台
”

概述
。

关于地方监察机关
,

前面曾述
,

为加强中央对地方官吏的监

督
,

秦时曾在各郡设有常驻的
“
监御史

”

一人
,

负贵监察郡内工作
。

到了汉初
,

废除
“

监御史
” ,

改由示相随时派出
“

垂相史
”

监察数郡
。

至汉武帝时
,

厉行强化中央集权的政策
,

划全国为十

三部
,

作为监察区
,

各派刺吏一人为固定的监察官
。

京师附近地区设司隶校尉执掌监察
。

各

部刺吏属中央御史中悉领导
,

他们根据汉武帝手订的
“

六条
”

察州督郡国
。

西汉各部刺史除根据
“

六条
”

行使监察权外
,

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
: 即考察王国诸王

,

如有罪状
,

及时上奏皇帝
。

由于各部刺史是皇帝设在地方上的耳目
,

并代表中央监察地方
,

因而随皇权的不断加强
,

他们的实际权力也不断地发展
。

至西汉末
,

各部刺史 已是
“

任重职

大
” ,

拥有
“

选第大吏
,

所荐位高至九卿
,

所恶立退
”

的大权
。

((( 汉书
·

朱博传 ))) 与此同时
,

还建

立了由皇帝直接掌握的监察京师与周围州郡的官吏
,

以及朝廷三公以下百官的独立监察官吏

—
司隶校尉

。

司隶校尉的职权和地位与御史中示相仿
,

每逢朝会
,

独据一席
,

与尚书令
、

御史中垂一起被称为
“

三独坐
” ,

受到皇帝的特殊重视
。

西汉中央监察机关
“

御史台
”

的建立和地方固定的监察官刺史的设置
,

标志着封建御史监

察制度的确立与制度化
。

这是封建君主专制加强的必然结果
。

此后
,

监察机关便成为封建官

僚机构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
。

为厉代封建王朝重视和继承
。

其间
,

御史名称虽多有变更
,

但

专司纠弹
、

劫举的官吏却不曾废弃
,

御史制度历二千多年不衰并愈演愈完备
。

二 御史制度形成的原因

我国封建社会的御史制度溯源于秦汉之际
,

有其经济
、

政治
、

思想文化诸方面的原因
.

以井田制为主干的奴隶制土地所有关系
,

被封建土地所有制逐步取代后
,

新兴地主阶级要求

在政治上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, 随着
“

世卿世禄
”

制土崩瓦解
,

代之以封建的职业官僚制度
;

为
“

长治久安
” ,

地主阶级鉴于历史教训
,

对
“

治民先治吏
”

尤感痛切和必须
。

御史制度
,

是建立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官僚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
,

它的产生
、

发展和完善
,

是地主阶级整肃吏治
,

巩固皇权统治的需要
。

秦统一后
,

首先废除 了 奴 隶 劫

时代
“

受民受疆土
” , “

分邦而治
,

分地而食
”

的采 邑制度
,

划天下为三十六郡
,

建立了以秦始

皇为头子的
“

海内为郡县
,

法令由一统
”

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
。

秦朝确立的皇帝独

裁制度
,

由于符合地主阶级统治农民阶级的需要
,

因而一直为后世的封建王朝所沿袭
。

皇帝

以下
,

从中央三公九卿至地方基层组织的一整套行政机构
,

自秦始不再由固定的世袭贵族垄



晰
,

而由皇帝或主管机关任命的地主阶级的大小官吏掌握
。

这些人只领捧禄
,

不享有封邑
,

是一群庞大的职业官吏
。

封建皇帝就是通过这群庞大的职业官吏
,

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统治

和镇压
。

然而
,

对官僚们的控制和官僚的忠君程度
,

乃是皇权统治是否稳 固的重要环节
。

封

建王朝历来是
“

家天下
” ,

专制皇帝是决不允许官僚植党
,

危及皇权的
,

也不会允许官僚自行

其政
,

破坏封建统治的统一
。

因而
,

封建皇帝在通过官吏治民的同时
,

治吏的矛盾尤为突出
。

例如
:

为了达到治吏的目的
,

汉代的中枢机关产生了一系列变化
,

一方面是削弱承相的行政

权力
,

以加强皇权
;
另一方面是加强监察机构

,

对官吏进行严密的控制和监督
。

汉袭秦制
,

汉初朝廷中的庶政由垂相总领
。

随三公制演成三司制
,

三司 (后复改为三公 )

地位平等
,

互不统属而总隶于皇帝
。

皿相的权力受到严重削弱
,

皇权进一步巩固加强
。

汉成

帝时御史大夫何武所说
“

分职授政
,

以考功效
” ,

正是顺应加强皇权统治而提出和付诸实施的
。

而且
,

西汉国家机构的演变
,

有一明显特征
:
宫廷机关组织逐渐扩大和掌握了国家实权

。

从

汉武帝时始
,

拔摧了许多所谓贤良士大夫充当侍中
、

给事中
、

尚书等高级侍从官职
。

他们出

入禁阔
,

有参加议论国家政事的方便条件
,

因而逐渐地形成了
“

中朝
”

和
“

外朝
”

之分
。

这是因

为在封建时代掌握国家最高权力而又深居宫廷之内的皇帝
,

除运用政府机构进行统治外
,

又

通过更接近他的宫廷机构进行统治
,

这样更便于皇帝控制
。

随着皇权的发展
,

由侍从皇帝的

宫廷机构组织构成的
“

中朝
” ,

日渐掌握了决策国家政务的实权
,

以垂相为首的 中央政府所构

成的
“

外朝
” ,

逐渐退居到仅只执行政务的地位
。

由此可以看到
,

原侍从帝王左右的书史小臣

—
御史

,

能够从宫掖小吏逐渐演进成帝王耳 目
,

监察大吏
,

.

绝非偶然
。

御史监察制度
,

也随着皇权的发展不断得到加强
,

组织机构日趋扩大完善
。

汉时
“

御史

合
”

名义上归九卿之一的少府管辖
,

但实际活动是独立的
。

御史们执掌弹劫大权
,

纠察百官
,

肃正纪纲
,

监督官吏
,

检查会计
,

受理狱讼
,

注销案卷
,

权势显赫 , 而且
, “

御史台
”

虽由中

垂总管
,

但在执行奏劫职务时
,

各御史各自为之
,

不受长官指挥命令
。

与此同时
,

皇帝的另

一支监察力量
,

即督京城与周围州郡以及朝内三公之下百官的司隶校尉
,

职权也炙手可热
。

司隶校尉不仅可以奏劫弹事
,

还拥有逮捕治狱的大权
。

概言之
,

溯源于秦汉的御史制度
,

旨在

通过对各级官吏的监督
,

强化整个封建国家机器的统治职能
。

监察机关作为皇帝的耳 目
,

它

的一切活动都在封建皇帝的直接控制之下
,

御史制度是维护
、

发展封建专制统治的有力工具
。

御史制度的建立
、

发展以至完善
,

与皇权的不断膨胀息息相关
,

是封建君主专制的产物
。

三 御史制度的历史作用

秦时的御史
,

汉时的
“

御史台
” ,

乃至明
、

清的都察院
,

二千多年来
,

御史制度历代封建

王朝皆施行如故
,

此制在封建社会历史中作用究竟如何? 概括起来说
:

第一
,

封建皇帝通过御史制度控制各级官吏
,

防止削弱
、

分散君权
,

有力地维护了封建

皇帝专制的中央集权 , 御史举勤朝野百官
,

能够有效地防范地方割据
,

危害中央集权统治 ,

第二
,

御史制度调节了各级封建官僚机构之间互相配合又互相牵制的关系
,

使文武百官

尽忠职守
,

充分发挥封建官僚机器的统治效能
,

防止因官吏的个人行为危及地主阶级的整体

利益
,

从而更有效地对劳动人民实行统治和镇压 ,

第三
,

御史制度的施行
,

使中央的法律
、

政令得以顺利地贯彻执行
,

能够防止各级官吏

植权越纪
,

使封建
“

吏治
”

控制在统治者规定的范围内
,

从而维护封建统治的
“

长治久安
” 。

上述数点
,

客观上对维护封建社会的安定
,

发展生产力
, “

吏治清明
”

等
,

有它应该肯定

的历史作用
。

下面分而述之
。



封她让会的期
, ,

!
,

央染仪制是适应地上阶级经济发展需耍而产生的 一种封建政权形
j七

。

通过这种制 l定卜的魔大官修系统
,

往往能够将封建国家小农经济分敬的物力和人力集
,
!

,
起来

,

形成强大的军书力吸和经济力皿
,

这对炎此 .r 孙的生存
,

中华民族的发映
,

无贬是有益的
。

而
.

巳
,

君权集
“
卜钟经足实现 和巩固闲家统

·

的必要条件
,

hlJ 弱竹权
,

权力分散
,

往住限成地

方割剧之患
,

导致地方势力危将中央集权
,

破坏网家的统一
。

在加弧和巩固封建叭帝专制集

权的一系列制度和描施
`
}

, ,

御史制度是姐过御史纠弹百官而不 r〔接针对黎民了「姓这一独 其的

特点
,

为封建皇帝牢牢地控制住庞大的
`

\I’ 僚群
,

从而有效地对劳动人民实行政治统治和经济

刹削的
。

这一作用
,

有力地维护了封建皇帝的 专侧权威
。

御史察官之举
,

史不绝书
: 《汉书

·

列传》里说
: .

张禹为御史大夫
,

每朝典事 n 吁
,

天子忘食
,

垂相充位而 已
. ”

可见张禹每日朝

会
,

滔滔不绝地行使弹幼之职
,

弄 1昏皇帝
一

不能吃
产l
几

饭
,

觅相一份绒门
, 还有峻厉的

,

如 江充

任绣衣直指
,

贵戚重爪
,

奢侈跳度
,

车马便被没收
,

本身还要充戌
。

搞 1辱贵臣畏俱
,

要求罚

欲赎罪的至积数千万元 , 彭宜为侍御史
,

执正不阿
,

马官畏忌
,

瞧见他的特马
,

就先跑 开
。

一时京师有
“

行行且止避璐马
”

之谣
,

被人传为佳话 , 更有那开代刘唯做御史中垂时
,

打破可

纠皇太子而不能弹三公的惯例
,

以卑临茸
,

奏免弹勤了尚书
、

仆射犯法的十多人
。

凡此种种
,

无一不说明御史制度是封建皇帝控制官僚
、

巩固集权统治的有力手段和工具
。

由于地方监察制度的固定化
、

制度化
,

封建皇帝的耳 目
、

触须仲到全国的每一个角落
,

使得海内一统
、

号令划一成为名符其实
。

朝外地方势力
、

落镇无一不在中央的监察范围之内
。

如前所述的各部刺史
“

任重职大
” ,

拥有
“

选第大吏
,

所荐位高至九卿
,

所恶立退
”

的作用
。

可

见御史制度对防止藩镇割据
,

地方势力危害中央的专制集权统治
,

是很重要的
。

封建皇帝专制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国家权力集中于君主个人
。

皇帝以下
,

三公九卿各自分

职授政
,

各系统间互不隶属
。

但是
,

各官僚机构在执行国家庶政时
,

相互配合
,

相互牵制又

必不可少
。

如设置三公
,

各司其职
,

以御史大夫掌监察
,

旨在制衡三公间的关系
,

督察官僚
·

是否尽忠职守
,

充分发挥封建官僚机器的统治效能
。

为了达到各部门既互相配合又互相制约

的 目的
,

防止因某司独专或失职
,

破坏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
,

封建皇帝施行分而治之的统治

手段
,

允许御史互相纠弹
。

如
:

刘肃的《大唐新语》上说
: `

李承嘉为御史大夫
,

谓诸御史日
:

.

`

公等奏事须报承嘉
,

不然毋妄闻也
。 ’

诸御史悉不案之
。

承嘉厉而复言
,

监察肖至忠徐进 日
:

`

御史人君耳 目
,

俱握雄权
,

岂有奏事先格大夫 ? 台无此例
。

设弹中垂大夫
,

岂得奉 移 耶 ?
’

承嘉无以对
。 ”

这便是
“

御史台
”

虽由中示总领
,

但在执行奏勒职务时
,

诸御史只对皇帝负责的

成例
。

又如
:

宋神宗时
,

一反过去御史只受皇帝统制
,

其它机关不得间津的惯例
,

在尚书省里
,

设立都司御史房
,

专事弹幼御史按察失职事件
。

这样的规定
,

改变了唐 以来御史可以
“

风闻
)

弹事
”

的做法
,

即无论风闻有无实据
,

皆不深究御史之责
。

从而提高了御史监察的质量
。

总之
, “

御史台
”

各御史独立行使弹勃权
,

互不隶属但又互相牵制
,

以及宋时行政部门享

有纠察御史失职权的规定
,

说明封建皇帝在运用御史监官的同时
,

又重视和加强了对御史的
·

监督
,

使之既可独立行使弹幼权
,

又保证监察质量
,

御史制度 因之日益缤密
,

制度化
。

历代封建王朝都十分重视
“

吏治
” , “

治民先治吏
” ,

封建皇帝是极为重视的
。

封建统怡者

深知对劳动人民压迫愈烈
,

反抗愈烈的道理
。

隋朝的百万军队和庞大的国家机构
,

在短短三

个月内
,

被农民起义军摧枯拉朽般捣得荡然无存
,

就曾使唐初封建统治者
“

惕然震惧
” 。

太宗

李世 民经常对臣下说
: “

天子者
,

有道则人推而尊之
,

无道殉人弃而不用
,

诚可畏也
。 ” 《贞观

政要 》在封建统治者看来
,

社会安定
,

封建统治阶级能够
“

长治久安
” , “

吏治清明
”
乃是一个

-



关键的因素
。

因此
,

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极力使
“

吏治
”

控制在封建统治者规定的范围内
。

一般地说
,

封建皇帝
“

整肃吏治
”

有三个途径
。

一是皇帝亲自过问官吏的选拔和任用
,

如
“

殿试
”

制度
; 二是重视对官吏的考核

,

严格执行考核制度
,

根据考核结果确定官吏的升
、

降

和处罚 ; 三是加强监察制度的运用
,

严密控制文武百官
,

使其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的政令
,

严

禁各级官吏擅权越纪
,

超出封建统治阶级规定的范围
。

史载
:

魏肃宗正光以后
,

天下多事
,

在任群臣
,

廉洁之辈甚少
。

后齐王宣澄奏用崔逼为中尉
,

纠勒权豪
,

风俗一新
。

这样的吏洽

措施
,

在客观上对约束百僚
,

维护社会安定
,

其历史作用应该肯定
。

但是
,

中国封建皇帝专制制度的最基本特征是
,

国家的一切权力
,

包括立法权
、

司法权
、

政权
、

财权和军权
,

全部掌握在封建皇帝手中
,

凡事一断于上
,

封建国家是皇帝及其家族的

私有物
。

因此
,

伴随权力集中与个人专断的是
“

人存政举
,

人亡政息
” 。

作为封建皇帝专制产

物的御史制度
,

也不能离此方园
。

如
: “
甄深领中尉

,

挽眉畏避
,

不能绳纠贵游
,

凡所勤沿率

为下吏
。 ”

这叫做皇帝纵容权贵
,

御史也只能专拍苍蝇不敢打老虎
。

相反在武后时代
,

来俊臣为御史中垂
,

大开告密之门
,

弄得朝士骚然
,

刑狱冤滥
;

长寿元年
,

严善为御史
,

覆案罗织之狱至于 引虚伏罪者八百五十余人 ,

明成祖时
,

御史陈瑛劫治建文
,

死难臣士
,

株连数百余家
,

至两列御史皆为掩泣
,

而陈

却说
: “

不治此狱
,

则吾辈无名
。 ”

其残酷程度可想而知
。

御史们如此纠劫
,

固然可 以赢得封建皇帝的青睐
,

但从客观效果上看
,

实在是滥诛无辜
,

弄得朝野震动
,

人心哗然
,

政局动荡
,

人人自危
,

监察意义何在 ? 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
。

这

不能不说明御史制度在某些历史条件下
,

又是一种致乱因素
。

综上所述
,

我国封建社会的御史职官始立于秦
,

制度化于汉
, “

御史台
”

建立后
,

监察权

独立
;
部刺史的出现

,

随之演成固定的地方监察机关
。

岁月在荐二千余载
,

御史制度历久不

衰
。

御史制度的历史作用究竟何如 ? 笔者以为应该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评价
。

那就是
:

御史制

度在历史上
,

曾经对张扬封建法制
,

巩固和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
,

起过它应有的作用
。

御史制度的出现
,

是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的
。

然而
“

徒法不能以 自行
” ,

在漫长的黑暗腐败的

封建统治历史中
,

御史制度经常成为黑暗的封建政治的重要内容
,

是腐败的统治阶级手中的

重要工具和手段
。

这就是我们的结论
。


